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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「臺北市市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」第八

條訂定之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建教合作包括本校與政府機關、公民營事機構、民間團體、

學術研究機構等(以下簡稱建教合作機構)共同合作辦理與學校教育、

學術研究、科技研發、社會服務等有關事項，其範圍如下： 

（一）辦理專案研究計畫。 

（二）辦理各類學術、技術及社會性服務事項。 

（三）辦理實習、訓練或實驗教學等事項。 

（四）授權外界機關團體之權利相關所得事項。 

（五）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。 

建教合作案應由合作雙方簽訂建教合作書面契約。 

三、建教合作除專案特准外，應按計畫總預算提列行政管理費，行政管理

費之提列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專案研究計畫 

1、受政府或公益機構補助或委託之計畫，補助或委託之經費應列 15%之

行政管理費，但補助或委託單位訂有計畫行政管理費支付標準者，得

依其標準。 

2、受公、民營事業補助或委託之計畫，補助或委託之經費應列 15%之行

政管理費。 

3、非發表論文之學術研討會，如工作坊、短期講習、授課，提列經費總

額 5%，作為行政管理費。 

4、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轉任他校時, 行政管理費之 40%應歸本

校，其餘 60%依計畫主持人執行月數比例分配。計畫主持人由他校轉

至本校任職時，行政管理費之分配依他校規定；如無規定，則比照本

要點辦理。 

（二）學術、技術性及社會性服務提列 15%之行政管理費。 

（三）實習、訓練或實驗教學提列 15%之行政管理費。 



行政管理費分配依行政會議決議辦理。 

四、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 30%由執行單位運用；70%納入校務發展基

金。 

五、建教合作結餘款應繳交校務發展基金，但屬教師自行申請之計畫且學

校未提撥配合款，且其結餘款於 3 萬元以上者，得依下列比率分配：

20%納入學校校務發展基金統籌運用，20%歸原執行單位支付業務所

需之相關費用，60%歸計畫主持人。屬計畫主持人部分，於計畫結案

後三年內支用，但僅限於工讀金、耗材、電腦設備、視聽設備之請購

或維修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交通費或原計畫內核定之支用項用。 

六、建教合作研究發展成果所產生之權利金、授權金、價金、股權或其他

權益，除專案特准外，分配比率如下： 

（一）20%納入學校校務發展基金統籌運用。 

（二）10%歸原執行單位。 

（三）70%歸計畫主持人。 

如與補助機關間訂有分配比率之約定則從其約定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報臺北市政府教

育局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


